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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伏立康唑获得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下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公司提交的注射用伏立康唑已获批注册。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

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伏立康唑

英文名：Voriconazole� for�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0.2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3308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注射用伏立康唑历经4年研发， 上市申报注册的受理时间为2020年10月 （受理号：

CYHS2000726）。

本品是一种广谱的三唑类抗真菌药，主要用于进展性、可能威胁生命的真菌感染患者

的治疗，可用于预防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高危患者的侵袭性真菌感染。

适用于治疗成人和2岁及2岁以上儿童患者的下列真菌感染：

（1）侵袭性曲霉病。

（2）非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的念珠菌血症。

（3）对氟康唑耐药的念珠菌引起的严重侵袭性感染（包括克柔念珠菌）。

（4）由足放线病菌属和镰刀菌属引起的严重感染。

近年来，随着广谱抗菌药、皮质类固醇激素、抗癌药物和免疫抑制剂等药物广泛使用，

临床上越来越多地开展抗肿瘤治疗、器官移植和介入性治疗，以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患者的增多，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和因此导致的死亡率也在逐年增多。其中伏立康唑

因其广谱抗真菌作用，抗菌效果好等优点，已成为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首选治疗药物。

截至本公告日，注射用伏立康唑累计直接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2,717.72万元。

三、药品的市场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审评中心网站显示，截至本公告日，

国内获批注册生产注射用伏立康唑的企业共10家（包含本公司），其中通过/视同通过一

致性评价有6家 （包含本公司）。 根据IQVIA抽样统计估测数据， 国内注射用伏立康唑

2021年度终端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17.55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终端销售金额约为人民

币14.00亿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在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后，可生产本品并上市销售，产品的经营情况因受市场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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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全资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步长” ）获得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同意陕西步长《药

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增加生产线，其他内容不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生产许可证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步长路16号

法定代表人：赵超

许可证编号：陕20160035

分类码：AhzBhzCh

企业负责人：张卫民

质量负责人：梁晓莉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步长路16号：散剂（外用），片剂，硬胶囊

剂，颗粒剂，合剂，糖浆剂，煎膏剂（膏滋），软胶囊剂（该范围为静态检查）；咸阳市渭阳西

路西延段123号：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糖浆剂（含中药提取）***

有效期至：2025年12月16日

二、 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变更情况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步长路16号胶囊一车间增加颗粒剂生产线，其余事项不变。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涉及生产线的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结构，继续保持稳

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 �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2023-002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续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拟回购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因回购期间公司实施了权益分派，回购价格由不

超过人民币1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4.7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从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4月28日。 具体内

容可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30日、2022年5月11日及2022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19）及《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5）。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2022年5月11日首次实施回购股份之日起至2023年1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359,645股， 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13元/股、最低价为8.47元/股，已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13.37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不得回

购股份。 公司在前述相关期间内未实施回购股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

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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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天津恒瑞医药有限公

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镥[177Lu]氧奥曲

肽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 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镥[177Lu]氧奥曲肽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YHL220010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11月11

日受理的镥[177Lu]氧奥曲肽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镥[177Lu]氧奥曲肽注射液适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进展性、分化良好（G1及G2）、

生长抑素受体阳性的成人胃肠胰神经内分泌瘤 （GEP-NETs） 的治疗。 原研药品

LUTATHERA? 是一种由放射性核素镥 [177Lu] 标记的生长抑素类似物， 由法国

Advanced� Accelerator� Applications公司开发，2017年在EMA批准上市， 后分别于

2018年和2021年在FDA和日本批准上市。 目前国内尚无原研及同类产品获批上市，原研

药品2020年申请进入中国， 于2021年4月获得国家药监局的临床批件。 经查询Evaluate�

Pharma数据库，2021年LUTATHERA? 全球销售额合计约4.75亿美元。 截至目前，镥

[177Lu]氧奥曲肽注射液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2,057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

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

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3-01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 核准签发关于

SHR-A1811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 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SHR-A1811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200554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11月2日

受理的注射用SHR-A1811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用于HER2低表达乳腺癌

治疗的临床试验，具体为：注射用SHR-A1811联合达尔西利、氟维司群、贝伐珠单抗或来

曲唑/阿那曲唑治疗HER2低表达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的开放、多中心Ⅰb/Ⅱ期临床

研究。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SHR-A1811可通过与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在肿瘤细胞溶酶体

内通过蛋白酶剪切释放毒素，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经查询，目前国

外 已 上 市 的 同 类 产 品 有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商 品 名 Kadcyla） 和

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商品名Enhertu）。 Kadcyla由罗氏公司开发，2019年

国内已进口上市。 Enhertu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合作开发。 国内外另有ARX788、

DP303c、A166、RC48、SYD985、BAT8001等多款产品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 经查询

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1年Kadcyla和Enhertu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27.52亿美元。

截至目前，注射用SHR-A1811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21,173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

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

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3-013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

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剂型 注射剂 片剂

规格 200mg/瓶 0.25g

注册分类 治疗用生物制品2.2类 化学药品2.4类

受理号 CXSS2101063 CXHS2101056

处方药/非处方药 处方药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本品增加适应症。 具体为：“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用于不可切除或

转移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

二、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商品名：艾瑞卡）已获批八个适应症，分别为：2019年5月获批

用于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2020年3月获

批用于既往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和/或含奥沙利铂系统化疗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

2020年6月获批联合培美曲塞和卡铂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的、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NSCLC）的一线治疗，和用于既往接受过一线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

期或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的治疗；2021年4月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化疗后疾

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晚期鼻咽癌患者的治疗；2021年6月获批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

局部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线治疗；2021年12月获批联合紫杉醇和顺铂用于不可

切除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及联合紫杉醇和卡铂用于局部晚

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商品名：艾坦）已获批两个适应症，分别为：2014年10月获批单

药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2种系统化疗后进展或复发的晚期胃腺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

患者的治疗；2020年12月获批单药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线系统性治疗后失败或不可耐

受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是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 可与人PD-1受体结合并阻断

PD-1/PD-L1通路，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力，从而形成癌症免疫治疗基础。 国外有4款

PD-1单克隆抗体获批上市，分别为帕博利珠单抗（默沙东，商品名可瑞达）、纳武利尤单

抗 （百时美施贵宝， 商品名欧狄沃）、cemiplimab （再生元制药， 商品名Libtayo）和

dostarlimab（葛兰素史克，商品名Jemperli），帕博利珠单抗和纳武利尤单抗均已在国

内获批上市。 除公司的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外，国内另有7款PD-1单克隆抗体获批上市，

分别为特瑞普利单抗（上海君实，商品名拓益，2018年获批）、信迪利单抗（信达生物，商

品名达伯舒，2018年获批）、替雷利珠单抗（百济神州，商品名百泽安，2019年获批）、派安

普利单抗注射液（正大天晴和康方生物，商品名安尼可，2021年获批）、赛帕利单抗注射

液（誉衡生物，商品名誉妥，2021年获批）、斯鲁利单抗（复宏汉霖，商品名汉斯状，2022年

获批） 和普特利单抗注射液 （乐普生物， 商品名普佑恒，2022年获批）。 经查询

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1年抗PD-1抗体全球销售额约为281.92亿美元。 截至目前，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18,797万元。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是公司创新研发的小分子靶向药物， 国内外有索拉非尼、 舒尼替

尼、培唑帕尼等多种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索拉非尼由拜耳公司开发，2005年在美国获批上

市；舒尼替尼由辉瑞公司开发，2006年在美国获批上市；培唑帕尼由诺华公司研发，2009

年在美国获批上市。 索拉非尼、 舒尼替尼、 培唑帕尼均已在国内上市。 经查询

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1年索拉非尼、 舒尼替尼和培唑帕尼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

17.65亿美元。 截至目前，甲磺酸阿帕替尼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48,827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药品

获得批件后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1288� � � � �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03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专项投资者关系活动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2月8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参会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2023年2月6日（星期一）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

形式发送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abchina.com，或在会议召开时提问。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

发展战略、经营情况以及前景展望，本行拟于2023年2月8日（星期三）15:00-16:00举办

专项投资者关系活动，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业绩及发展问题进行交流。

一、活动类型

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二、活动安排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2月8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会秘书韩国强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2月8日（星期三）15:00-16:00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参会。

（二）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2023年2月6日（星期一）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abchina.com，或在会议召开时提问，本行将

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业绩及发展问题予以答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管理处

电子邮箱：ir@abchina.com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 � � � � �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3-006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114,595,8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7%。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2月3日（星期五）。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盛新锂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83号）核准，盛新锂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深圳市盛屯汇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

汇泽”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益兴”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屯濋” ）合计3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114,595,897

股。

2021年8月3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

749,709,058股增至864,304,955股。具体发行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7月30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上市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形成后至今，经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公司总股本由864,304,955股变更至911,895,872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说明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盛屯汇泽、盛屯益兴、厦门屯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定，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严格履行股份限售相关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资金占用、公司对该股东违规担保等

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违规提供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形。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2月3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14,595,8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7%。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3名，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占公

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

盛屯汇泽 54,282,267 54,282,267 5.95% 7.38%

盛屯益兴 36,188,178 36,188,178 3.97% 4.92%

厦门屯濋 24,125,452 24,125,452 2.65% 3.28%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一、限售流通股 176,622,047 19.37% -114,595,897 62,026,150 6.80%

高管锁定股 953,750 0.10% - 953,750 0.10%

首发后限售股 173,442,797 19.02% -114,595,897 58,846,900 6.45%

股权激励限售股 2,225,500 0.24% - 2,225,500 0.24%

二、无限售流通股 735,273,825 80.63% 114,595,897 849,869,722 93.20%

三、股份总数 911,895,872 100% - 911,895,872 100%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东限售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因此，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盛新锂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事项。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3-007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 ）的通知，获悉盛屯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120万股股份划至质押专用证券账户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用于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换股事宜并对其本息偿付进行担保。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盛屯集团 是

1,200,

000

1.35% 0.13% 否 是

2023年1

月20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止

国都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可交换债

券持有人

交换股份

和为可交

换债券的

本息偿付

提供担保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盛屯集团

88,964,

505

9.76%

68,947,

892

77.50% 7.56% 3,629,458 5.26% 0 0%

深圳市盛屯汇泽

贸易有限公司

54,282,

267

5.95%

27,140,

000

50.00% 2.98%

27,140,

000

100%

27,142,

267

100%

深圳市盛屯益兴

科技有限公司

36,188,

178

3.97% 0 0% 0% 0 0%

36,188,

178

100%

厦门屯濋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125,

452

2.65%

11,350,

000

47.05% 1.24%

11,350,

000

100%

12,775,

452

100%

姚娟英

18,000,

000

1.97%

11,200,

000

62.22% 1.23% 0 0% 0 0%

福建省盛屯贸易

有限公司

8,586,525 0.94% 8,586,525 100% 0.94% 8,586,525 100% 0 0%

姚雄杰 7,981,635 0.88%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稀有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7,784,711 0.85% 0 0% 0% 0 0% 0 0%

合计

245,913,

273

26.97%

127,224,

417

51.74% 13.95%

50,705,

983

39.86%

76,105,

897

64.12%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750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1.18%，占公司总股本的3.02%，对应融资余额为45,000万元；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117.90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28.94%，占公司总股本的7.81%，对应融资余额为133,50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均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

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产生影

响。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158� � � � � � �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6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部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10日公告了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3），因公司聘请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

宏源承销保荐” ）担任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持续督

导工作由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承接。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近日，公司、申

万宏源承销保荐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梦支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当涂太白中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科技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839号文《关于核准常州腾龙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8,

555,253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2.2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4,316,296.72元，扣除承

销费等发行费用（不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人民币

11,088,018.60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3,228,278.12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1

年8月26日到位， 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了中天运

[2021]验字第90059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近日与申万宏源

承销保荐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梦

支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涂太白中路支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科技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前述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 签署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除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外，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具体如下：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腾龙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广东腾龙联合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湖北腾龙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腾

龙（波兰）有限公司

乙方：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丙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前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

方、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

者间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

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欣、刁阳炫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乙方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续

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天弘安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2月0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安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安益

基金主代码 00729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仕湘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赵鼎龙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仕湘

任职日期 2023年02月01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5年7月加盟本公司，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基金经

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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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再审受理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审查终结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已按照终审判决的要求向上海瀚辉投

资有限公司支付了赔偿款，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不良影响。

2022年2月26日，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收到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 ）送达的（2021）沪民终627号民事判决书

的内容予以公告，根据上海高院判决结果，公司需要就案外人上海斐讯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斐讯投资” ）、顾国平未返还上海瀚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瀚辉” ）的

投资款1.5亿元，及相应的基本收益和逾期利息损失中不能支付部分向上海瀚辉承担四分

之一的赔偿责任。 详情请见 《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判决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3）。 公司后续已按照终审判决的要求向上海瀚辉支付了赔偿款。

公司认为上海高院作出的（2021）沪民终6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

了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 ）申请再

审。 后，公司接到最高院通知，最高院将公司提起的再审申请交上海高院审查处理。 详情

请见《关于公司诉讼事项再审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0）。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高院作出的（2022）沪民申2849号民事裁定书，上海高院经审查

认为，原判决并无不当，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相关规定，裁定驳回公司再审申请。

公司已按照终审判决的要求向上海瀚辉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了赔偿款，本次诉讼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不良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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